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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9 月 23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转递印度提出的一份文件(见附件)，文件阐述了印度对将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在纽约举行的安全理事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的态度和看法。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哈迪普·辛格·普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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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9 月 23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印度谨正式提出对将于2009年 9月 24日举行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峰会的态

度和看法。 

 印度对美国以安理会轮值主席名义主持召开首脑会议审议核扩散与核裁军

问题表示欢迎。这一问题事关整个国际社会的巨大利益，因此具有全球重要性。 

 印度始终不渝地参加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全球努力。

这一努力符合印度的利益，因为脆弱的核不扩散制度对我国安全产生了不利影

响。我国支持全面、不歧视的禁止化学武器和禁止生物武器国际公约，支持为加

强执行两项公约所作的努力。 

 印度总理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再次建议缔结一项核武器公约，禁

止发展、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并规定在明确的时间内彻底消除核武器。这项政策

再次显示了我国对实现 1988 年《拉吉夫·甘地行动计划》体现的核裁军目标的

高度重视。 

 各国应普遍承诺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核武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分阶段的

进程实现核裁军。印度为此提出了若干措施，其中包括所有核国家重申对实现彻

底消除核武器目标的明确承诺。应同时考虑制订具体的法律措施，包括《全球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协定》，并就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进行谈判。在这方面，旨在减

少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所产生的威胁的措施具有相关意义。目前，防止恐

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十分紧迫和必要。 

 各国对所有核武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所表示的共同关切，是安全理事

会审议这一问题的基础。为应对这种威胁，应在不歧视基础上实现全球消除核武

器。防止扩散固然重要，但是过分强调不扩散无助于加强裁军与核不扩散互补关

系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应在国家之间必要信任的基础上开展这一努力，以便通

过多边谈判缔结国际条约和协定，并由各国自主接受，这依然是对各项条约协定

合法性和可行性的真正考验。 

 与此同时，各国应该全面、切实地履行其参加的协定条约所产生的义务。各

国参加国际协定条约所产生的不扩散义务以及不遵守义务问题，应根据国际协定

和条约的规定加以解决。安全理事会是否发挥作用，应视条约本身的规定而定。 

 印度不能接受外部针对我国议会管辖事项制定的违背我国宪法规定和程序、

违反国家利益、侵犯国家主权的规范和标准。印度不能遵守我国没有表示主权同

意的不扩散义务。 

 印度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印度不能接受我国没有

签署批准的条约产生的义务。这一立场符合国际法和条约法的根本原则。印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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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普遍参加《不扩散条约》的呼吁。印度总理 2009 年 7 月 29 日在议会发表

讲话指出，不存在印度作为非核武器国家参加不扩散条约的问题。核武器是印度

国家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在实现不歧视和全球核裁军前继续成为这种组成

部分。 

 印度一贯致力于实现自愿、单方的暂停核试验。我国不参加任何军备竞赛，

也不参加核军备竞赛。我国始终以全球责任感谨慎履行国家战略自主权。印度申

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印度十分重视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裁军谈判会议。我国表示愿意以

建设性态度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方案中有关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印度是

核武器国家，也是世界大家庭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我国将以这种姿态参加谈判。 

 印度十分重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保障监督制度的作用，这项制度对于促进以

清洁和可持续方式增加核能满足全球能源需要同时减少扩散威胁极为重要。各国

都有根据各自承担的义务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印度在民用核能倡议中签署了一

些协定并做出了相互承诺。原子能机构与各国签署了保障监督协定，因此有权执

行保障监督措施，并对未申报的核活动进行核查。我国支持为打击核恐怖主义、

改善核安全而采取的国际合作措施，并期待着 2010 年召开的全球核安全首脑会

议。 

 联合国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应按照《宪章》规定的职责开展工作。在 1992

年安全理事会不扩散峰会上，印度作为安理会成员表示，安全理事会在制定国家

和国际行为规范和标准的同时，也必须恪守为其本身制定的规范和标准。显然，

国际社会希望看到拥有大核武库的安理会成员为实现核裁军而采取的有意义的

步骤。 

 为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各国应对真正的多边主义做出坚定承诺，以确保为

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寻找可信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安全理事

会，将为这种努力增加信誉和活力。印度拥有完美的不扩散记录，并致力于与国

际社会一道逐步实现我们共同的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目标，以期实现无核武器世界

的愿景。我国希望，安全理事会峰会将能推动国际社会这方面的努力。 

 


